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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联席会议

苏社管联办〔2020〕1 号

关于进一步压实疫情防控责任
更好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通知

各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，全省社会组织:

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。疫情发生以来，全省各社会

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，认真贯彻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求，勇

于担当作为，在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的

具体指导下，努力践行社会责任，全力驰援兄弟省市，为全国疫

情防控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以实际行动展现了我省社会组织的良好

风貌。当前，正值节后人员返程高峰，处于疫情防控关键阶段，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疫情防控重大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省

委、省政府应对疫情防控举措，现就进一步压实疫情防控责任，

更好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提出如下工作要求。

一、落实管理职能要求，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

各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要深刻认识

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严峻形势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加强对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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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组织的教育引导和督促指导，着力防控疫情风险，为夺取抗

疫全面胜利夯实基础。

（一）加强疫情防控指导。督促指导各社会组织认真落实“坚

定信心、同舟共济、科学防治、精准施策”部署要求，依法有序

参与疫情防控，积极配合所属地区做好防控工作，引导全体成员、

会员做好人员跨区域流动管理，联系提醒仍在重点疫区的人员服

从当地政府管理和安排，暂不返苏为宜，对已经从重点疫区返苏

的人员，及时做好信息统计报送工作，引导其到所居住街道（乡

镇）、社区（村）及相关部门登记，并协助做好隔离防控。充分

发挥社会组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紧

紧依靠群众，广泛动员群众，组织凝聚群众，团结带领工作人员

和全体会员积极构筑联防联控、群防群治的疫情防控“安全网”。

（二）加强急需保供指导。全面指导行业协会商会积极发挥

行业引导作用，引导推动卫生、防疫、医疗器械、医药产业、健

康服务等会员单位，全力开展疫情防控医疗急需用品生产加工，

用实际行动支援疫情防控工作;引导推动食品、餐饮、商贸流通等

会员单位，全力做好食品生产、加工和经营，积极为疫情防控工

作贡献力量;引导推动快递、物流、交通、仓储等会员单位，全力

做好医疗急需用品、生活急需物资等储备调配、运输销售，切实

保障疫情防控需要和市场供应。

（三）加强分类参与指导。指导学术类、科技类以及专业性

社会组织结合各自的业务特点和特色优势，加强疫情防治研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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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及专业知识，引导社会公众科学防控疫情。指导慈善组织和志

愿服务组织严格落实相关规定要求，规范有序参与，提高款物捐

赠、志愿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指导网络社会组织认真做好网

络舆情引导，加强疫情防控正面宣传，及时准确发布疫情动态，

引导网民正确认识疫情。指导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、教育机构、

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服务机构，坚决贯彻疫情防控部署要求，积

极利用自身专长，努力发挥应有作用。指导其他类型社会组织结

合自身实际，有序参与和积极支持疫情防控。指导社区社会组织

贴近居民、贴近需求、贴近疫情，积极协助居（村）委会做好疫

情排查、宣传教育、专业辅导、心理疏导等工作，为疫情防控和

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力量。

二、完善疫情防控措施，有效防范各类疫情风险

全省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要引导督促从业人员和全体成员、会

员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，严格落实各项

防控措施，确保不发生任何疫情。具体做好“六要”：一要加强对

本行业、本领域、本单位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普及，提高自我防

护意识和科学防疫能力。二要教育引导从业人员和全体会员坚守

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不信谣、不传谣、不造谣，做到帮忙不添

乱。三要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，非特殊情况不进入重点

疫区，因支援需要经批准前往重点疫区的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，

返程后及时组织人员隔离、车辆装备消毒等，严密防控源头感染。

四要按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，稳妥安排恢复上班事宜，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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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疑似症状立即报告并隔离观察。五要尽量减少人员流动，降

低疫情发生风险，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前，不举办年会、展会、

研讨会、论坛、讲座、培训等各类聚集性活动，必办事务可利用

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方式解决或延期进行。六要稳妥办理社会

组织登记管理有关业务，疫情防控期间原则上暂停线下业务办理，

确属亟需的业务，可通过电话咨询、网上提交、邮寄送达等方式

办理。

三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，加快推动企业复产复工

全省各行业协会商会要讲政治、顾大局，坚决贯彻党中央、

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积极践行服务国家、服务社会、

服务行业、服务群众的社会责任，强化行业引导、规范、自律功

能，立足行业特点和专业特长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及时引导推

动会员企业科学有序复工复产。

（一）深入开展动员。引导推动会员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，

广泛动员会员单位和社会力量，特别是涉及保障城乡运行必需、

疫情防控必需、群众生活必需和其他涉及国计民生急需的生产企

业尽早恢复生产经营，加急生产疫情急需医疗用品、春耕春种急

需农用物资，通过正规渠道，提供给相关医疗机构和人民群众，

尽快缓解因疫情导致的医用产品、生产资料、生活物资等诸多供

需矛盾。

（二）规范行业行为。引导推动会员企业严格按照相关要求，

做好食品、日常生活用品等民生保障产品的生产、加工和经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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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稳定供应、畅通物流，全力保障疫情防控。进一步强化行业

自律和行为规范，配合有关主管部门共同维护疫情期间市场秩序，

坚决抵制哄抬物价、囤积居奇、趁火打劫等行为，坚决杜绝制造

销售假劣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医用卫生材料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
（三）加强跟踪督导。引导推动行业企业针对疫情防控形势

和商情变化，及早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市场准备，积极

创新运行模式，科学调整生产方式，加紧复工复产降低损失。全

面跟踪了解疫情对本行业的冲击和影响，主动收集分析各会员单

位在疫情期间遇到的问题和困难，及时向业务主管单位和行业管

理部门反映，积极争取支持帮助。针对行业不同业务特点，结合

疫情防控工作需要，充分发挥业务专长和行业示范引领作用，积

极配合行业管理部门认真做好所在行业的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

稳定各项工作，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多做贡献。

四、做好正面舆论引导，大力弘扬社会组织正能量

疫情宣传和舆论引导事关人民群众期盼，事关社会稳定大局，

事关国家良好声誉，各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、登记管理

机关以及全省社会组织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对待，切实抓好

抓实抓成效。

（一）坚持正面宣传，积极引导舆论。各业务主管单位、行

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要切实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

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把社会组织疫情防控宣传和舆论

引导工作摆上突出位置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和当地党委、政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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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部署，结合所属社会组织疫情防控开展情况，认真组织宣传

报道，通过各类主流媒体及时传播社会组织好声音，正确引导社

会舆论，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。

（二）加强自我宣传，展示良好形象。全省各级各类社会组

织要充分利用网站、报纸和“两微一端”等宣传媒介，深入宣传党

中央、国务院疫情防控的一系列精神要求和重大决策部署，积极

宣传省委、省政府和属地党委、政府疫情防控推进举措，及时宣

传本行业、本领域以及本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

广泛宣传全体成员、会员在疫情防控、捐款捐助等方面的先进典

型和感人事迹，及时传递社会正能量。

（三）加强总结推广，选树正面典型。要及时加强疫情防控

工作情况总结，深入挖掘典型经验和先进事迹，积极营造弘扬典

型、学习先进、崇尚模范的良好氛围，充分展现团结一心、同舟

共济、共克时艰的良好精神风貌，不断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

的强大力量。各社会组织要积极报送参与和支持疫情防控的工作

情况、经验材料、先进事迹等信息稿件，各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

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要及时进行先进典型正面宣传。省级登

记管理机关公共邮箱 jsmzshzz@163.com(省级社会组织也可通过

微信、QQ 工作群报送）。

江苏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
（江苏省民政厅代章）

2020 年 2 月 12日


